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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兩漢以來，經學一直是中華大地上最重要的學術核心，為君

者多須藉由核定經說作為擬定意識形態的手段，更由此昭彰政權的

正統神聖；同樣的，人臣士子或通過對典籍的詮釋而對國政提出針

砭，亦以經典作為修身之津筏。總之，在傳統學術的視野中，經學

是最高等、最核心的學問，是其他學門的礎石；而「經學」亦即是

致用之學，國政法式莫不是經學義理的具體展現。因此，經學成為

無所不包、百科全書式的學問。歷代學人針對經典詮釋的撰著，早

已不是太史公說出「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時所能想見。

現在學人面對如此龐大的歷史遺產，光是要逐一盤點歷來的經

說詮解，便已是極為艱鉅的任務，遑論要談到系統性、全面性的理

解。另一方面，在清末民初開始引進學科分類的觀念後，經學的研

究也開始受史學、文學以及哲學等學科影響，進而使經典文獻成為

一般的學術文獻資料。故而現行研究經常由外部解釋經學資料，以

討論既有的傳世文本為主，藉此探討各個時代或學者不同的經學內

涵。經學史式的研究成為最重要的主流模式。雖然這與由內而外展

現經典意義的傳統經學有極大的差距，但也確實對建構經學學術史

有莫大的幫助。

然而「經學」既名為學，自不會以建構學術史而止步，學門重

點當是在對於經學文本的直接理解，或者是賦予闡釋。今日這類的

討論，主要仍延續著清代樸學及民初「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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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現今在各種資料整合以及出土文獻的幫助下，對典籍的理解

已有極為豐富的成果。但是若比諸傳統學術的其他領域，在接受了

新式的方法論及現代學科分類的洗禮後，多少都更具有「現代化」

的面貌。且不論如文學、哲學等西方早已存在的學門，提供了中國

固有學術在轉型上的借鑑；即如聲韻、訓詁也資藉語言學以至於人

類學的方法而開出新的境界而蔚為大宗。於此境地，經學卻顯得相

對保守。由此觀之，臺灣大學哲學系林義正教授所撰的《春秋公羊

傳倫理思維與特質》，試圖以倫理學的概念系統分析重建《公羊傳》

中的經義理念，更是具有特殊意義。

《春秋》文成數萬，囊括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又有三《傳》

各自源流，各執其義以為得孔子真傳。今文學者以為孔子筆削《春

秋》，乃是具有微言大義之著作；古文學派則視《春秋》為孔子承

周公之志、修訂補充史例之書。這兩種說法，涉及到如何呈現《春

秋》中的義理，意義不可謂不大。尤其是《公羊傳》的立場。《公羊

傳》認為《春秋》由孔子刪訂魯史舊聞而來，寓褒貶於《春秋》之

辭中，是以董仲舒謂《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意即在

此。而《春秋》作為孔子之志的展現，其旨遠非鑑往知來而已，更

在於「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為後世經

法的功能。故本書中緒論，即優先處理《春秋》學此一根本課題，

即「孔子是否著（修）《春秋》」。在此，作者展現了哲學思辨的湛

深功底，以逐條分析的形式論述孔子與《春秋》的關係，臚列出「孔

子與春秋無關」、「有關，但僅止於講述魯《春秋》，或可包含抄錄

魯《春秋》，總之沒有整理筆削之事」、「有關，但重點在於因史記

（魯《春秋》或百國史記）而作《春秋》」三條目，並依據歷來對《春

秋》功能的解讀，將「孔子著《春秋》」一事析分為五種可能情形。

自然，在無更多直接史料證明孔子與《春秋》無關之前，也僅能先

依傳世成說，將《春秋》視為孔子手訂之作。也必須如此，才可直

指孔子之心跡在撥亂反正。若為一代作史，則魯史當時已存，孔子

自不必再作。後世以史視《春秋》，乃未能深體孔子之志；而《公

羊傳》有孔子口授大義、歷代經師口說授受的傳承系統作為擔保，

則使《公羊傳》能直承孔子大義微言。因而從《公羊傳》中探求是

非善惡之標準，即是孔子之是非善惡的準則。

然而《春秋》的義理一旦涉及三《傳》時，情況便不能一概而

論。宋儒朱熹已指出三《傳》在表現《春秋》之義時的不同面相，

其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榖經學，理精而事誤。」可見

三《傳》側重各有不同。蔣年豐教授亦云：「《左傳》建立典型在過

去，《穀梁傳》建立典型在內心，《公羊傳》建立典型在未來。⋯⋯

總的說來，《左傳》所立的我是傳統體制下存在的現實的我；《穀梁

傳》所立的我是內心的道德的我；《公羊傳》所立的我是文化意識與

群體生命的我。」1《左傳》姑不論，《公羊傳》與《穀梁傳》在傳統

視野中被賦予的特性又有所差異：《公羊傳》的思想，受到「大一

統」標籤的指引，較常被視為是一種政治哲學，而且這一方面也比

較受到重視；相對的，《穀梁傳》的思想，則受到「謹始」標籤的影

響，被看做是一種倫理學，是「善於經」的道德理想主義。但如同

作者所陳述，過往的《公羊》學研究太偏向政治意涵，較為忽略了

《公羊》視《春秋》之志在「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的目的，此種涉及判別倫理善惡的功能，本也是《公羊》學當然之

義。且史遷又云：「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

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

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

名。」凡行事的勢變權宜、為人的直正曲變，涉及的是關於行為的

正確與否，並對行事之動機結果做出善惡裁決，此皆是《公羊》學

者論《春秋》一經的精神所在。

麟經之作，善善惡惡以道名分，其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

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之旨，以今日學術眼光理解其內涵，則

可稱為「倫理學」。所謂的倫理學，本專精於討論人類行為的道德

1 蔣年豐：〈從「興」的精神現象論《春秋》經傳的解釋學基礎〉，《清華學報》新 22
卷第 1 期（1992 年 3 月），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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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換言之，倫理學所處理的問題，是每個人日常生活所必須面

臨的內容，從面臨事件時的「如何處理」、「為何如此」，到「要依

據何種原則來處理」等等行為，都在倫理學所涵攝的領域之內，此

與《公羊傳》所強調的有所符合。因此，本書一開始，作者優先處

理由《春秋》而《公羊》的作法，即是要確立《春秋公羊傳》中一

脈相承的微言大義，進而才能透過倫理學的角度理解《公羊》學視

域下的《春秋》褒貶規則，這確實是獨具慧眼的作法。

作者自云：「《春秋》乃孔子為當時春秋亂世所開列的臨床診斷

書與處方書，其為天下立儀表，即是為世人提出一套規範。」（頁

36）規範之「規」，規則也，是作為提供行為是非（right／wrong）

的判準，以白話來說，即是「討論一件事的對與錯」，屬於規則倫

理學；而範者，典範也，提供品德善惡（good／bad）的判準，屬於

德行倫理學，所討論的重心，則是在「甚麼是善（好）與惡（壞）」。

作者指出，必須如此區分的原因，在於過往對於《春秋》褒貶的討

論，多集中在對人物的評價上。再深入者，則或涉及人格的賢不

肖，或論及事件的是非善惡。這樣的論述模式，易使人忽略《公羊

傳》中針對《春秋》筆法所展開的多層次論述。舉例而言，如《春秋》

對齊桓公的評價，為春秋五霸之首。《春秋》褒其為「繼絕存亡」之

賢者。但在齊桓公在僖公十五年時曾舉兵滅項之事上，《公羊傳》以

為《春秋》此處僅載「滅項」二字，是為齊桓公諱其惡行。若僅以

事件是非論，則齊桓公為逞暴之徒。若僅以為賢者，則難見滅人國

之惡。顯然個別行為之是非與人格評價不可一概而論。除此之外，

《公羊傳》更有「文與」和「實與」的倫理探討，若不是如同作者區

分為「規則」與「德行」兩大分類，確實也難以進行綜觀討論。因

此作者將《公羊傳》的倫理思想析分為「規則倫理學」與「德行倫

理學」兩個部分，分別以本書正文的第一、二章專論之。

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行集中討論了德行倫理的範疇，亦即分

判善惡的基準。就《春秋》而言，其中對於人物之評價，由行為合

乎道德的標準出發，行為之「是」、「合禮」等等，即冠以「善」，

行善的人就成了君子、賢人、聖人。而具體的德目內容，就必須要

進一步深入分析。就作者看來，《春秋公羊傳》首先確立的是道德

楷模，並由這些具備典範人格的人物進行具體德目的說明。例如首

先標舉為典範的是周文王，並取法文王之禮與精神，進而標舉出

「王」，以彰明文王法度。從孔子的觀點看，春秋亂世根本上是不守

文王之禮義法度而來，故作《春秋》亦以此為準，批判當世，借事

明義。故文中之「王」並非專指已死之周文王昌，而是表現「禮」

精神之人物。傳文解「文王」是指稱其德。延伸來看，《春秋》中得

褒的諸侯王，亦是其行為能符合尊「王」、以「王」為正者，如齊

桓、晉文、宋襄、秦穆公諸王。

先行確認人物典範後，便能緊扣著具體人物行為而得到德行條

目內涵，是以作者透過分析整部《公羊傳》中所有褒美之辭，囊括

《春秋》所褒、所尊、所賢、所善、所貴、所喜、所重、所與、所進

之內涵，歸納出禮、讓、義、信、勇、仁、知、恭、敬等內容，而

以此九項德目統攝於「善」。作者亦以此九德進行《春秋》褒貶判

斷的考察，結合《公羊》學所強調的三世義（所傳聞世、所聞世、

所見世），也發現經中對道德評價的標準是絕對的。但會因其事之

遠近內外而有書與不書的區別。且隨著政治、道德環境的推移，在

道德的要求上也有由「他律」提昇至「自律」的強調。因此作者云：

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所以先強調孝悌之親親；於所聞

世，見治趨於昇平，強調禮義之尊尊；於所見世時，見治太平，故

強調仁智之賢賢。由此親親、尊尊、賢賢倫理依序的強調，可見

《公羊》在倫理學層面上的次第，即宗族倫理、國家倫理、世界倫

理，是一層層推進、逐步上升的道德要求。

第二章則是側重於討論規則倫理。作者指出，如同司馬遷所指

陳，《春秋》經常以「賢／不肖」、「善／惡」、「是／非」等相對概

念進行人事評價。但依照今日倫理學之分類，「賢」是屬於德行倫理

的範疇，而「善」與「是」則是屬於規則倫理的內容，「善」是指人

的目的，「是」則為人之所應為或義務。換句話說，規則倫理學的重

心在於說明人的行為必須以符合「是」與「善」的標準作為目的，

置於此處，即是在於討論《公羊傳》中的「善」、「是」之標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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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作者的梳理，我們看到《公羊傳》在對事件做出正面評價

時，所採用的褒詞為「禮」或「正」。而此二者又分屬於不同情況：

「禮」是合乎外在的形式、條文、儀軌等行為規則，用於平常之時；

「正」則是內在的原則，用於非常時期。舉例來說，《春秋》文公九

年載「毛伯來求金」，《公羊》釋曰：「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是譏評當時天子雖在守喪期間，但已即位而為王者。王者則應無

求，因而《公羊》認為《春秋》譏之。此時的「禮」便是判斷行為

合宜與否的準則，合禮則善。但在非常時期，若外在的禮法規範不

足以憑恃，便僅能由行為是否得「正」來判斷。如《春秋》僖公元

年載「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治內」是指莊公三十二年

季子殺母兄以遏其惡，「禦外」則是抵禦莒國攻打魯國之事，在此內

亂外患之中，無法以一般之「禮」作為是非準則，因此《公羊傳》

以「正」褒美季子能得宜的處置非常狀況。

除此之外，在本章之中，最為突出的論述是作者將「實與而文

不與」、「經權觀」兩者區分開來。以往的研究進路常將二者並論，

以至於概念有所混淆。作者指出「實與而文不與」所指涉的對象是

「理想」與「實際情況」，是不同層次上的評價標準，屬於上（理想）

與下（現實）的對應關係；但「經權」則是面對事件時「常」與「變」

的行為作法，屬於對等關係。或許可以這麼理解，《春秋》通過文字

的變動，展現出對倫理道德的期許。雖然與現實有落差，但仍可期

待人們朝向更高的層次邁進。因此，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

亂世中，現實條件不得已的限制下，以默許式的「實與」接受齊桓

公專行征討；但在理想中的太平治世時，則推尊王道，不許諸侯擅

自征伐，因此「文不與」齊桓公之專行。《公羊傳》「實與文不與」

評判準則的提出，具體說明了針對行為評價時，不能僅依單一的道

德判斷進行。至於經權，只是涉及規則的守常與通變，而無論是守

常或是權變，皆需符合「正」的標準。由是觀之，作者確實清晰地

分疏「實與文不與」、「經權」二者所分別規範的範疇，可說是對《公

羊》學的義理概念做出了貢獻。

本書的第三章是作者針對《公羊傳》倫理思維的反思。倫理學

具有多樣性，立足於不同的關注點，便會形成不同的倫理學。如果

著眼於「我要成為甚麼樣的人」，那麼就會發展為德行倫理學；如

果側重在「應該怎麼做」，即成為規則倫理學。根據作者的理解，

在《公羊傳》中，德行與規則兩種倫理學是相融的。《公羊傳》的德

行倫理，是以「仁」、「德」作為主軸；而規則倫理則以「禮」與「正」

為標準。但遵守規則的先決條件，在於道德主體的確立。因此二者

在《公羊傳》中是相依不悖的。

再者，作者於此提出了關於倫理學的重要命題：在善惡的判斷

上，該以結果還是以動機為論？依筆者拙見，此處為作者思辨能力

最為精奧，亦是全書最為精彩之處。

就倫理學來說，判斷善惡的基準，當依照行為人動機的主張，

稱之為動機論（motivism）或義務論（deontological theory）；而通過

結果的好壞來斷定善惡的理論，則名為效果論（consequentialism）

或目的論（teleological theory）。此二者各有論據，亦難分軒輊。

不過以此思維觀照《公羊傳》時，卻會出現極大的衝突。《公羊傳》

中，有「原心定罪」之成說，亦即是依動機論判斷善惡；但在「經

權說」中，卻是以結果的好壞承認非常手段的「權變」。時至今日，

學者對《公羊傳》的判斷基準仍無法得到共識。對此，作者做出了

極為精確的判斷。通過對「經權說」的各項條件做出仔細分析後，

證成《公羊傳》之所以允許權變，必須是非常時期及情狀作為前提，

根本的原則還是在奉「經」。奉經的理論基礎仍是以經為正，認為

行正乃為人之本務，奉「經」的行為本身即有善之本質，或為整個

社會帶來和諧等其他可能。因此，行權雖然追求好的結果，但這好

的結果並不足以直接成為斷定「善」的唯一因素。所以作者強調，

《公羊傳》的善惡判斷，兼顧行為的結果與動機而不偏廢。無論是奉

「經」或行「權」，都必須兼顧動機與結果才能斷定是否為善。另一

方面，善惡的評定標準，還需加諸三世、內外的條件推移而更動，

不可泥執而論。

最後的結論，作者總結《公羊傳》所呈現的倫理思維特色，強

調此等倫理學的特徵在於「整體統會」，具有強烈的體證色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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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西方倫理學，純為邏輯思辨的產物，而常因自身一致性的要求而

走向極端。所以思考《公羊傳》的倫理學，經常會有渾融會通之感，

也不會出現那種執一以馭全、一元化的倫理判斷。雖然以「仁」「德」

作為理想的最高準則，但落於現實世界時，尚需三世、文實、經權

等增減損益的浮動標準以進行整體考量，此即是修身體證型倫理學

中所必須出現的輔助方法。

總的來說，本書雖然以哲學方法討論經典，但並不流於空疏的

概念思辨，而具有堅實的文本依據，論述詳切，考核亦精審。最為

可貴者，在於作者敢於以新的學術方法直接針對原典進行詮釋，並

建構一套完整的論述體系。這不僅在《公羊》學的研究領域中獨樹

一幟，置於經學史、學術史中，更別具價值。

前賢論《公羊》，多著墨於政治上的價值，倡言革命、進化等

政治思想，如熊十力直謂《公羊傳》是「政治上理想主義者，而期

為來世建制立法者」，2 蔣慶先生更以「政治儒學」稱呼《公羊》學。

試圖對政治現狀進行指導改造，確實是《公羊》學當然之義。但無

可諱言的是，如此強調政治，則史遷所謂「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的個人道德修養這一部分便隱

晦不顯。但若要進行形而上的義理思辨，《公羊傳》的內涵卻又不若

《四書》般具有豐沛的資源。尤其是在當代，將儒家思想作為修身指

南時，學者多將焦點關注於《易》與《四書》所能呈顯的修身養性

之功能，而《詩》、《書》、《禮》、《春秋》似乎與內聖的學問無涉，

這不能不說是經典意義的一種失落。在這個觀點上，本書的存在，

彌補了向來僅將《春秋》視為儒家外王學的不足。

再者，若僅是鉤玄哲思，也不符合《春秋》「見諸行事之深切著

明」的特質。因此林義正先生通過倫理學的方法，對《春秋》大義

做出徹上徹下的討論，既切於人道實際，又探賾索隱，這對《公羊》

學來說，不啻有廓清之績，亦便於後學一窺《春秋》堂奧。

而從經學發展的眼光來看，本書可說是「經學」在現代學術

2 引自唐君毅記述熊十力之語，詳參氏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弍（香港：

新亞研究所，1973 年），頁 808–811。

意識下的一次成功嘗試。如前文所述，今日關於經學研究的主要脈

絡，是屬於「經學史」的研究。當然，研究經說的流變、或是理解

並詮釋前賢的經學內容，從而建構出以經學演變為主軸的經學史，

這些都具有學術上不可抹煞的價值。但若論及具備當代特色的「經

學」應該是何等面貌，以建構經學史的角度顯然無法回答。

因此從經學發展的眼光來看，本書的貢獻則在於經學學術的現

代化。經學較諸其他傳統學門的發展而言，顯得較為保守。雖然有

文學、哲學與史學等不同的角度進行經典研究，但這樣的研究，並

非以經學作為研究主體，反多是將經典文本置於特定脈絡之下。是

以《詩》為古代詩歌集成、《書》為上古政治文獻、《春秋》為一部

東周史而已。民初蒙文通氏曾撰文呼籲道：「經學即是經學，本自為

一整體，自有其對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

後來文化之指導者也。」3 蒙氏之說，即在確立經典本身的主體性。

由此角度觀之，林義正教授大作雖採用西方倫理學架構，卻樹立了

經典文本的主體性，以哲學的方法演繹經學的道理，這是一次成功

的嘗試，證明了經學可以進入文史哲等現代學科體系之林，但毋需

放棄自身本有的價值體系。

也就是說，經學的內容及思想，並非不可符應現代的需求。經

典的研究，也不一定要分解割裂文本的豐富內涵，使其符合某種學

術方法的要求。由林義正教授的《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

我們看到了經學研究的現代化面貌，也由此看見經學原典研究的多

種可能，這也是本書在建構《春秋公羊傳》的倫理學之外，能帶給

學人最重要的貢獻。

3 蒙文通：《論經學遺稿三篇．丙篇》，《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09。


